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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

（2023年10月修订）》（以下简称“指引1号文”）、《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2022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光明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对外公布的《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年)》等

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

意见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

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国际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

何作为或不作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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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光明集团 指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光明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本次债券 指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及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机

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下发行各期债券 
执业行为准则 指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银证

券 指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级机构、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光明乳业 指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梅林 指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金枫酒业 指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光明地产 指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创国际 指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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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right Food (Group) Co., Ltd 

二、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10月8日签发了“证监许可〔2019〕1834号”文，核准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

（含200亿元）的公司债券。 

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9月26日签发了“证监许可〔2022〕2268号”文，同意光

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一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面值总

额不超过160亿元，短期公司债券面值余额不超过40亿元。 

三、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银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存续期的公司债券基

本情况如下： 

（一）“21光明01” 

1、债券名称：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1光明01，188357.SH 

3、发行规模：30亿元 

4、票面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年利率为3.25%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3年。 

6、起息日：2021年7月12日 

https://114.80.154.45/Wind.BondData.Web/ABS/F9/React/!COMMANDPARAM(1400,WindCode=188357.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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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7月12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8、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4年7月1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本期债券登

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

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0、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1、信用等级：发行时，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AAA，债项评级为AAA，评

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出具的《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公开发行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确定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维持为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21光明01”的信用等级维持AAA。 

12、挂牌转让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21光明02” 

1、债券名称：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1光明02，188442.SH 

3、发行规模：20亿元 

4、票面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年利率为3.13%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3年。 

6、起息日：2021年7月26日 

7、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7月26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https://114.80.154.45/Wind.BondData.Web/ABS/F9/React/!COMMANDPARAM(1400,WindCode=188442.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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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4年7月26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本期债券登

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

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0、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1、信用等级：发行时，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AAA，债项评级为AAA，评

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27日出具的《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公开发行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确定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维持为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21光明02”的信用等级维持AAA。 

12、挂牌转让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23光明01” 

1、债券名称：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3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3光明01，115169.SH 

3、发行规模：30亿元 

4、票面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年利率为3.10%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3年。 

6、起息日：2023年4月6日 

7、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4月6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8、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6年4月6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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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本期债券登

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

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0、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1、信用等级：发行时，本期债券发行主体信用评级为AAA，无债项评级，

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12、挂牌转让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23光明02” 

1、债券名称：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3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3光明02，115887.SH 

3、发行规模：10亿元 

4、票面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年利率为2.79%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3年。 

6、起息日：2023年9月4日 

7、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9月4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8、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6年9月4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本期债券登

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

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0、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1、信用等级：发行时，本期债券发行主体信用评级为AAA，无债项评级，

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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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挂牌转让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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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银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

上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

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

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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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是明芳 

注册资本：500,754.8231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1995年5月26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华山路263弄7号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肖荷花 

电话：021-52296809 

传真：021-62473474 

电子邮箱：xiaohehua@brightfood.com 

二、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状况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集现代农业、食品加工制造、食品分销为一体、

具有完整食品产业链的综合食品产业集团。旗下拥有光明、大白兔、冠生园、梅

林、正广和、石库门、玉棠等多个知名品牌，拥有光明乳业、金枫酒业、光明肉

业（原名“上海梅林”）、光明地产、开创国际五家国内上市公司及新莱特乳业

一家海外上市公司。 

最近两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毛利润及毛利率构成如下： 

表：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康养 3.08 0.21 2.64 0.18 

乳业 414.78 28.79 421.82 27.97 

肉业 299.47 20.78 312.10 20.69 

城市服务 35.17 2.44 32.72 2.17 

糖酒业 240.14 16.67 217.31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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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保供 54.63 3.79 50.73 3.36 

品牌食品及供应链 182.86 12.69 189.49 12.56 

农业及种业 91.83 6.37 88.30 5.85 

海洋食品 31.03 2.15 28.94 1.92 

资源利用及开发 87.84 6.10 164.23 10.89 

小计 1,440.83 100.00 1,508.28 100.00 

其他及抵消 1 -113.43 - -132.35 - 

合计 1,327.40 - 1,375.94 - 
表：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和毛利率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毛利 毛利占

比 毛利率 毛利 毛利占

比 毛利率 

康养 0.46 0.20 14.94 -0.48 -0.21 -18.18 

乳业 88.06 38.72 21.23 84.74 36.60 20.09 

肉业 17.58 7.73 5.87 31.51 13.61 10.10 

城市服务 9.15 4.02 26.02 6.22 2.69 19.01 

糖酒业 32.75 14.40 13.64 22.51 9.72 10.36 

城市保供 6.03 2.65 11.04 3.79 1.64 7.47 

品牌食品及供应链 33.68 14.81 18.42 34.22 14.78 18.06 

农业及种业 7.57 3.33 8.24 8.44 3.65 9.56 

海洋食品 8.81 3.87 28.39 8.40 3.63 29.03 

资源利用及开发 23.34 10.26 26.57 32.18 13.90 19.59 

小计 227.43 100.00 15.78 231.53 100.00 15.35 

其他及抵消 2.81 - - 1.95 - - 

合计 230.24 - 17.35 233.48 - 16.97 

目前，公司构建了“4+6+2”的产业和管理体系，主营业务包括康养、乳业、

肉业、城市服务四个引擎业务，糖酒业、城市保供、城市厨房业务、农业及种业、

海洋食品、资源利用及开发等六大支柱业务，以及现代农业和资产经营管理两大

基础业务。 

最近两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375.94亿元及1,327.40亿元。2023年营业收

入较2022年下降48.54亿元、同比减少3.53%，主要系资源利用及开发板块收入中

光明地产业务规模减少所致。最近两年，公司毛利分别为233.48亿元及230.24亿

元，营业毛利率分别为16.97%及17.35%，毛利率水平较为稳定。2023年各业务中，

 
1 包括农场区域管理、总部实体化及其他业务，以及板块合并抵消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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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业、城市服务、品牌食品及供应链、海洋食品、资源利用及开发毛利率较高，

康养、糖酒业、城市保供毛利率水平居于其次，肉业、农业及种业毛利率相对较

低。其中，1）康养板块2023年毛利率为14.94%，相较于2022年毛利率由负转正，

主要系康养集团本年度老年护理院等业务经营回升；2）肉业板块2023年毛利率

为5.84%，相较于2022年毛利率下降41.14%，主要系本年度生猪及牛羊肉销售价

格低迷，市场上生猪及牛羊肉销售整体处于亏损期所致；3）城市服务板块2023

年毛利率为24.82%，相较于2022年毛利率上升31.00%，主要系出行、物业等业务

盈利情况本年度改善所致；4）糖酒业板块2023年毛利率为12.34%，相较于2022

年毛利率上升42.44%，主要系本年度食糖价格整体上升，糖酒集团盈利情况提升

所致；5）城市保供板块2023年毛利率为10.69%，相较于2022年毛利率上升43.09%，

主要系本年度蔬菜集团业务交易量恢复及良友集团下属粮储公司储备粮食结构

变动所致；6）资源利用及开发板块2023年毛利率为25.02%，相较于2022年毛利

率上升33.28%，主要系置地公司本年度收入增加所致。 

  

三、发行人2023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23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计为

26,796,473.78 万元，负债合计为 17,230,788.7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9,565,685.00 万元。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 13,274,018.24 万元，净利

润 251,918.6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531.25 万元。发行人最近两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2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资产总计 26,796,473.78 28,008,683.85 -4.33% 

流动资产 13,506,027.94 13,950,919.50 -3.19% 

非流动资产 13,290,445.84 14,057,764.36 -5.46% 

负债合计 17,230,788.78 18,189,519.57 -5.27% 

流动负债 10,976,142.49 10,571,261.53 3.83% 

非流动负债 6,254,646.29 7,618,258.04 -
17.90% 

 
2 最近两年发行人资产负债表数据来自于发行人 2023 年、2022 年审计报告年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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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所有者权益合计 9,565,685.00 9,819,164.28 -2.58% 
归属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6,550,901.84 6,789,573.18 -3.52%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计26,796,473.78万元，同比下降4.33%；负

债合计17,230,788.78万元，同比下降5.27%；所有者权益合计为9,565,685.00万元，

同比下降2.58%。公司整体资产负债规模相对稳定，变动较小。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13,274,018.24 13,759,378.32 -3.53% 

营业总成本 13,301,250.84 13,772,743.67 -3.42% 

营业成本 10,971,605.09 11,429,795.76 -4.01% 

营业利润 402,457.54 338,601.93 18.86% 

利润总额 398,821.05 336,606.53 18.48% 

净利润 251,918.60 181,642.43 38.6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0,531.25 18,828.63 487.04% 

202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274,018.24 万元，同比下降 3.53%，实

现净利润 251,918.60 万元，同比上升 38.6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10,531.25 万元，同比上升 487.04%，主要系业务经营恢复及原料成本下降，从

而实现了净利润的大幅回升。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1,465.69 874,746.63 -6.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772.86 -339,388.32 -32.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5,412.98 -211,268.85 196.0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659.37 307,387.55 -107.0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96,433.83 2,618,093.20 -0.83% 

2023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21,465.69 万元，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7,772.86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25,412.98 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较小，为-

6.09%，主要是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



 

12 

现金流量持续流出，主要是公司近几年进行规模扩张，增加投资所致。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增加，主要系公司较 2022 年就筹资活动中吸收投资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直接影响了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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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

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与披露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10月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834号”文

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0亿元（含200亿元）的

公司债券。 

2021年7月12日，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21光明01”，发行规模

30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18光明01”。2021年7月26日，光明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21光明02”，发行规模20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

债务“18光明02”。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以上两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划入募

集资金专户，并已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于偿还公司债券。 

2022年9月2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2〕2268号” 文

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200亿元（含200亿元）的公司债券，

其中一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不超过160亿元，短期公司债券面值余额不

超过40亿元。 

2023年4月6日，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23光明01”，发行规模30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20光明01”。2023年9月4日，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发行“23光明02”，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20光明02”。截

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以上两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划入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全部

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于偿还公司债券。 

2、募集资金使用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21光明01”、“21光明02”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在《光明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23光明01”、“23光明02”的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上述债券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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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1、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运作情况 

发行人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1 光明 01”、“21 光明 02”与“23 光

明 01”、“23 光明 02”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程序分别按照与受托管理人、监

管银行签订的《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资金监管协议》以及《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监管协议》执行，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相关

承诺一致。经核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专门用于存放本次债

券所募集的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并由监管银行负责监督其运作情况。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程序均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协议执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正常运作，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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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变更及执行情况 

发行人存续的公司债券均为无担保债券，无增信安排。报告期内，发行人

存续公司债券增信机制未发生变更。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有效性分析 

（一）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如下：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所发行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除制定偿债资金来源和计划为偿还债务提供的充足

资金保障之外，公司还采取了其他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设立偿债账户、专门部门和人员负责偿付工作以及严格

的信息披露等措施，从而形成了确保债券全额兑付并切实可行的整体保障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为公司债券的

本息偿付提供了保障。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具备有效性。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续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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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或者投资者权益保护

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请见“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

分析及变化情况”的相关内容。 

同时，发行人在“23 光明 01”及“23 光明 02”《募集说明书》中设置了投

资者保护措施如下： 

（一）资信维持承诺 

1、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 

发行人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或者利息。 

2、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资信维持承诺”第 1 条约定的资信

维持承诺情形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3、当发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关

事项的，发行人将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承诺且未在本章“资信维持承诺”第 2 条约定期限

内恢复承诺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本章“救济措施”的约定采取负面事

项救济措施。 

（二）救济措施 

1、如发行人违反本章相关承诺要求且未能在“资信维持承诺”第 2 条约定

期限恢复相关承诺要求或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券 30%以上的持有人

要求，发行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如下救济措施，争取通过债券持有

人会议等形式与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2、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

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二、偿债保障措施、投资者保护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不涉及触

发投资者保护条款的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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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21光明01”、“21光明02”、“23光明01”、“23光明02”尚

未到本金兑付日，不涉及本金偿付。 

报告期内，“21光明01”、“21光明02”已按照付息条款的约定按时付息，

不存在未付息或延迟付息的情形。“23光明01”已于2024年4月8日完成第一次付

息，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3光明02”尚未到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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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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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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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期足额付息兑付；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

约的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两年末，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数据见下表： 

表：短期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时间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流动比率 1.23 1.32 

速动比率 0.59 0.60 

从短期偿债指标看，公司近两年末流动比率分别为 1.32 和 1.23，基本保持

稳定。2023 年末流动比率较 2022 年末下降，主要系公司当期存货减少所致；公

司近两年末速动比率分别 0.60 和 0.59，整体来说较为稳定。 

最近两年末，长期偿债能力指标数据见下表： 

表：长期偿债能力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时间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EBITDA 1,214,426.32 1,064,655.41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26 3.20  

资产负债率 64.30% 64.94% 
注：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

摊销；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利息支出=EBITDA/（列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

本化利息支出） 

近两年末，公司EBITDA规模分别为 1,064,655.41万元和 1,214,426.32万元，

列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与资本化利息支出的合计金额分别为 42.14 亿元和

37.23 亿元，EBITDA 覆盖倍数基本保持稳定。 

近两年末，集团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稳定，为 64.94%和 64.3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

人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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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信用风险管理履职情况 

中银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交易场所关于公司债券存续期

信用风险管理相关规定及公司内部风险管理要求，对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期

债券进行风险排查，实时监测、动态调整，并按相关要求定期向交易场所及监

管部门汇报债券风险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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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情况 

1、定期报告披露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年度报告（2022 年）》及相关公告。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中期报告（2023 年）》及相关公告。 

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年度报告（2023 年）》及相关公告。 

2、临时信息披露 

发行人根据信息披露的要求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

应进行临时信息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核查结论 

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受托管理协议》

关于信息披露约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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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

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无。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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